附件5
油菜毯状苗联合移栽机现场演示验证申请表
企业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	序号
	机具名称
	机具型号
	[bookmark: _GoBack]配套拖拉机功率代号（HP)
	先进性评价
	安全性评价
	备注

	1
	
	
	
	□已有相关专利
□已有科技成果鉴定报告
	□已有报告
□参与现场评价
	

	2
	
	
	
	□已有相关专利
□已有科技成果鉴定报告
	□已有报告
□参与现场评价
	

	3
	
	
	
	□已有相关专利
□已有科技成果鉴定报告
	□已有报告
□参与现场评价
	


备注：
1.参与申请的型号和厂家必须是相关省份推荐的产品型号，不接受其他厂家和其他额外型号的报名。
2.适用性评价必须参加现场演示评价；安全性评价若不参加需要提供已有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报告，并需审核确认；先进性评价提供相关专利或者科技成果鉴定报告，现场只按先进性评价方案进行符合性审核。
2.每个企业配备相应操作人员，负责挂接机具和操作拖拉机进行试验。其中，参加验证产品型号3个（含3个）以下的，配备2名人员；参加验证产品型号超过3个的，配备4名人员。
3.安全性评价和适应性评价同步进行，现场根据报名的顺序，确定现场安全性评价和适应性评价的出场顺序。
